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云南省昆明市北京路155号附1号红塔大厦16楼

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

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A股股东所持有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5

15

3,790,782,254

3,790,782,254

80.3678

80.367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

集，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董事长景峰先生主持会
议，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公司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翟栩女士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部分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785,131,597

比例（%）

99.8509

反对

票数

5,650,657

比例（%）

0.149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789,989,354

比例（%）

99.9790

反对

票数

792,900

比例（%）

0.021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789,989,354

比例（%）

99.9790

反对

票数

792,900

比例（%）

0.021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789,989,354

比例（%）

99.9790

反对

票数

792,900

比例（%）

0.021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
案

序
号

1

2

3

4

议案名称

关于修订《红塔
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修订《红塔
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会议事规
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红塔
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监事会议事规
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红塔
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独 立 董 事 制
度》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61,861,897

166,719,654

166,719,654

166,719,654

比例（%）

96.6267

99.5266

99.5266

99.5266

反对

票数

5,650,657

792,900

792,900

792,900

比例（%）

3.3733

0.4734

0.4734

0.4734

弃权

票数

0

0

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关于修订〈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修订〈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关于修订〈红塔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了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关于修订〈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
的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获得了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情形。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
律师：冯楠、洪瑞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出席、列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
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月15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关于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 报备文件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1236 证券简称：红塔证券 公告编号：2024-004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000543 证券简称：皖能电力 公告编号：2024-02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
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1月15日（星期一）下午14:5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4年1月15日上午9:15至9:25，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月15上午9:15一下午15:00。

2、股权登记日：2024年1月4日。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安徽省合肥市马鞍山路 76 号能源大厦三楼视频会

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李明董事长。
7、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股东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及通过网络投票表决

的股东共计67名，共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420,758,34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62.6751%。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2 名，共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286,229,34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7405%。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果的
统计数据，在有效时间内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投票的股东共65名，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134,529,00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346%。

2、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3、公司法律顾问委派见证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具体

表决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皖能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的

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20,638,34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16%；反对

12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8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4,409,00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08％；反对

120,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92％；弃权 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高明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2.01.候选人：高明 同意股份数：1,420,023,455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2.01.候选人：高明 同意股份数：133,794,113股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合肥）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王飞、汪家桐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及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国浩律师（合肥）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三）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一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0543 证券简称：皖能电力 公告编号：2024-03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
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2024年1月15日下午在能源大厦三楼
会议室召开。会议由公司监事高明主持；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
事3人。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其他相关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经记名投票
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高明任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会议选举高明任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决议通过之

日起至本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为：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四年一月十六日

附件：高明先生简历
高明先生简历如下：
高明，男，1974年5月出生，法学硕士，现任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副总法

律顾问，本公司监事会主席。历任合肥市司法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合肥市政府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委员、副主任。

截至本次监事会审议之日，高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符合《公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
求的任职资格；未受过刑事处罚；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之情形。

证券代码：002266 证券简称：浙富控股 公告编号：2024-006

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变更或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月15日（星期一）下午14时30分；
2、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 1月 15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 1月 15日 9:15一 9:25，9:30一 11:
30 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年1月15日9:15一15:00期间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地点：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绿汀路21号浙富控股大厦3楼会议
室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孙毅先生主持现场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浙富控

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股东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3人，代表

股份总数 3,119,013,16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9.4756%；其中，中小投资者共 17
人，代表股份总数96,997,38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8496% 。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9人，代表股份总数为 3,067,969,45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8.5022% ；其中，中小投资者共3人，代表股份总数45,953,
67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8763%。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14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51,043,

71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9733%；其中，中小投资者共 14人，代表股份总数 51,
043,71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9733%。

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
议，浙江星韵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一）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118,727,1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99.9908%；反对282,9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1%；
弃权3,1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96,711,3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51%；反对282,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17%；弃权 3,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2%。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担保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075,856,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 98.6163%；反对 43,153,418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836%；弃权3,1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53,840,8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5075%；反对43,153,4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4893%；弃权3,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2%。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075,856,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 98.6163%；反对 43,153,418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836%；弃权3,1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53,840,8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5075%；反对43,153,4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4893%；弃权3,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2%。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追加 2023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

案》
表决情况：同意3,118,727,1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99.9908%；反对282,9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1%；
弃权3,1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96,711,3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51%；反对282,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17%；弃权 3,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2%。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浙江星韵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结

论意见为：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
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作出的决
议合法有效。

《浙江星韵律师事务所关于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公司同日登载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四、备查文件
1、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星韵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浙江星韵律师事务所关于浙富控股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一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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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通过高新技术企业

再次认定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获悉，根据全国高新技

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的《浙江省认定机构2023年认定报备
的高新技术企业备案名单》《江西省认定机构 2023年认定报备的第二批高新技
术企业备案名单》，全资子公司浙江富春江水电设备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
富阳申能固废环保再生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自立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均通
过了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具体情况如下：

一、证书相关情况

企业名称

证书编号

发证时间

有效期

浙江富春江水电设备有限公司

GR202333007228

2023年12月8日

三年

杭州富阳申能固废环保再生有
限公司

GR202333009738

2023年12月8日

三年

江西自立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GR202336001825

2023年12月8日

三年

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子公司本次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系原《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有效期满

后的再次认定，根据国家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公司将自本次获
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重新认定后连续三年内（即2023一2025年度）继续享受高
新技术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即按1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公司子公司再次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将积极推动公司持续提升自主创
新能力，加快研发成果转化，巩固在行业内的研发和技术优势，增强市场竞争力，
对公司业绩和未来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特此公告。
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一月十六日

浙江星韵律师事务所
关于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
规则》”）及《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浙江星韵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受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浙富控股”或“公司”）的委托，委派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出席
2024年 1月 15日下午召开的浙富控股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

“本次股东大会”），对会议现场进行律师见证，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律师声明事项：
1. 本法律意见书是本所律师根据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掌握的法律事实及

浙富控股提供的有关资料发表法律意见。
2. 浙富控股已向本所律师保证和承诺，其所提供的所有文件正本及副本均

为真实、完整，浙富控股已向本所律师披露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出具的事
实和文件，且无任何隐瞒、疏漏之处。

3. 本所律师按照《股东大会规则》的要求，对浙富控股提供的本次股东大会
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以及本次股东
大会的有关文件资料进行审查验证，并据此发表法律意见。

4. 本法律意见书不对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该议案所表述
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发表意见。

5. 本法律意见书仅用于浙富控股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见证之目
的。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浙富控股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必备公告文件，随同其它文件一并公告，并依法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
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
1.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根据本所律师的审查，浙富控股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定召开本次股

东大会。公司董事会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等刊登了
《关于召开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股东大会通
知》”）。上述《股东大会通知》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召开方式
（包括进行网络投票的方式和程序）、审议事项等内容，说明了股东有权亲自或委
托代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以及有权出席会议股东的股权登记
日、出席会议股东的登记办法、公司的联系地址和联系人等事项。

2.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根据本所律师的审查，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24年 1月 15日下午 14:

30在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绿汀路 21号浙富控股大厦 3楼会议室如期召开。公
司董事长孙毅先生主持。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24年 1月 15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
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4年 1月 15日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年 1月 15日上午 9:
15至下午15:00期间任意时间。

会议的时间、地点和内容等事项与《股东大会通知》披露的内容一致。据此，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关于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
1. 关于召集人
根据本所律师的审查，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2. 关于出席人员
根据本所律师的审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23人，代表

有表决权的股份数共3,119,013,168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59.4756%。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共 3,

067,969,453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58.5022%。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信息，通过网络和交易系统投票的流通

股股东共 14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共 51,043,715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0.9733%。通过网络投票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
提供机构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验证。

除上述公司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外，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有
关人员和本所律师出席了会议。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方式
根据本所律师的审查，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已经在公司发布的《股东大

会通知》中列明，本次股东大会实际审议的事项与《股东大会通知》所列明的事项
相符，不存在修改原有会议议程以及提出新议案、对《股东大会通知》中未列明的
事项进行表决的情形。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就相关
事项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表决，公司按《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计票、监
票。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公司在网络投票截
止后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并公布了表决结果。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方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对下列议案进行表决：
1.《关于修订〈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3,118,727,1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

票）的99.9908%；反对282,9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1%；弃权3,10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 96,711,3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51%；反对282,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17%；弃权 3,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2%。

2.《关于修订〈对外担保制度〉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3,075,856,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

票）的98.6163%；反对43,153,418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836%；弃权3,
1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 53,840,8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5075%；反对43,153,4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4.4893%；弃权3,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2%。

3.《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3,075,856,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

票）的98.6163%；反对43,153,418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836%；弃权3,
1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 53,840,8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5075%；反对43,153,4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4.4893%；弃权3,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2%。

4.《关于追加2023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3,118,727,1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

票）的99.9908%；反对282,9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1%；弃权3,10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 96,711,3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51%；反对282,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17%；弃权 3,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2%。

经核查，上述议案1、议案4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议案2、议案3为普通决议事
项，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
通过。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浙富控股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

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肆份，无副本。
本《法律意见书》签署日期：2024年1月15日

浙江星韵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吴清旺
经办律师：吴清旺
经办律师：方 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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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和新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情况发生。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月15日（星期一）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2024年1月15日

9:15一9:25,9:30一11:30 和13:00一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2024年1月15日9:15-15:00。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黑龙江路10号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徐立新先生
7、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2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299,768,49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7479%（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
总股本为864,044,983股，其中回购专户中库存股1,350,026股，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为862,694,957股）。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0人，代
表有表决权的股份294,039,27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0838%；通过
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5,729,219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41%。

8、全体董事及监事均通过现场或通讯方式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
法律顾问列席会议。

9、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山东松茂律师事务所律师向海平、王毓朝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
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式书面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

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逐项表决，股东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更换选举董事的议案

选举刘勋章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情况为：同意 299,596,5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9427%；反对171,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573%；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00%。表决结果为“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5,667,6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的 97.0563%；反对 171,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2.943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00%。

2、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对因解除劳动关系或离职等原因不再具备激励资格的9名激励对象持

有的250,000股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表决情况为：同意 299,725,8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9858%；反对 42,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142%；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00%。该议案以特别决议方
式作出，表决结果为“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5,796,9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的 99.2705%；反对 42,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729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00%。

3、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公司股份总数由864,044,983股减少至863,794,983股，注册资本由人民

币864,044,983元变更为人民币863,794,983元。同意对《公司章程》进行修改。
授权董事长及其授权代表办理上述注册资本变更及章程修订相关的工商变

更登记、备案等全部事宜。
表决情况为：同意 299,703,3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9783%；反对 65,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217%；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00%。该议案以特别决议方
式作出，表决结果为“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5,774,4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的 98.8852%；反对 65,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114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00%。

4、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对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作出修改。
表决情况为：同意 299,703,3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9783%；反对 65,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217%；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00%。表决结果为“通过”。

5、关于修改《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同意对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作出修改。
表决情况为：同意 296,339,7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8.8562%；反对3,428,7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1438%；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000%。表决结果为“通
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山东松茂律师事务所律师向海平、王毓朝现场见证，并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均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以及出席股东大会
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山东松茂律师事务
所关于泰和新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详见2024年1月16日的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1、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山东松茂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泰和新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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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和新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泰和新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和新材”或“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12月 28日、2024年 1月 15 日召开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2024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
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2
月29日、2024年1月16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
告》（2023-093号）、《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并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的的公告》（2023-095号）、《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2024-003
号）。

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1名激励对象因客观原因与公司解除劳
动关系，8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上述9名激励对象不再具备激励资格，根

据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规定，公司将对上述激励对象已获授
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共计250,00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本次拟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共计250,00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份864,
044,983股的 0.03%；占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当前股份总数 19,920,
000股的 1.26%。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相应减少 250,000股，由
864,044,983股变更为 863,794,983股；注册资本将相应减少 250,000 元，由人民
币864,044,983元变更为人民币863,794,983元。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公司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
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有权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及凭证向公司要求清偿债
务或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上述要求，不会因此影响其债
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公司债权人如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公司法》等
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具体申报要
求如下：

1、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
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
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
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
件。

2、公司债权人可采用现场或邮寄的方式进行申报，具体如下：
申报时间：2024年1月16日至2024年2月29日（工作日上午8:30-11:30，下

午13:00-16:00）
3、债权申报登记地点：山东省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黑龙江路10号
联系人：泰和新材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35-6394123
传真号码：0535-6394123
邮政编码：264006
4、其他：
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寄出日/邮戳日为准，并于寄出时电话通知

公司联系人。
特此公告。

泰和新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1月16日


